
製表日期：108年02月02日表21-3-1(105年度)綜稅各類所得件數百分比10分位申報統計表
單位：%

納稅單位
合　　計 營利所得 執行業務

所得 薪資所得 利息所得 租賃及權
利金

財產交易
所得

機會中獎
所得 股利所得 退職所得 其他所得 稿費所得

申報大於歸戶所得戶數
外縣市

各類所得金額

本縣市

歸戶所得來源

分位別

第1分位 100.00 62.5837.422.540.462.090.0157.230.550.261.9717.6913.652.613.48622858

第2分位 100.00 56.8443.161.800.343.330.0143.960.890.212.1116.5327.752.342.53622858

第3分位 100.00 56.6543.351.540.325.230.0141.011.570.211.9616.8828.402.132.27622858

第4分位 100.00 57.1642.841.570.345.940.0140.851.900.211.9017.6427.082.012.10622857

第5分位 100.00 57.6842.321.580.335.740.0241.791.900.211.9118.3025.941.921.95622857

第6分位 100.00 58.1641.841.820.355.530.0242.591.850.221.9718.8924.981.841.77622857

第7分位 100.00 58.5741.431.910.375.450.0243.791.810.231.9919.4823.581.711.56622857

第8分位 100.00 59.5840.422.220.445.380.0345.861.750.231.9819.8621.501.601.35622857

第9分位 100.00 60.9239.082.670.665.240.0447.661.710.232.0420.2319.611.471.12622857

第10分位 100.00 61.1138.893.871.494.220.0649.751.520.272.5721.1616.951.190.84622857

合      計 100.00 59.5140.492.150.684.840.0346.301.590.242.1219.3621.551.701.596228573

一、說明：本表表示各類所得件數占總件數之分配表。
二、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切分位。
三、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，未納入「政府移轉支出」各戶所得、免稅所得、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，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，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
　　為準。


